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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文件（ 21）

关于永和县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 年 3 月 10 日在永和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

永和县财政局局长 冯清泉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永和县 2024 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

查，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 2024 年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实现 “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也是永和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在县委、县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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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不动摇，聚焦“四县”建设，以争先之志拼经

济、以创新之策破难题，加力提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

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为推动

我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财政预算经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

后，备案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800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为 143163 万元。在预算执行中，因各种因素变

化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经县人

大常委会批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21868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172130 万元。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24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868 万元，为

年初预算的 100.31%（以下简称为 “预算 ”），同比增长

（以下简称为 “增长 ”“下降 ”）3.31%。

税收收入完成 15318 万元，为预算的 85.70%，下降

5.36%。其中：增值税完成 3440 万元，为预算的 58.39%，

下降 34.28%；企业所得税完成 3102 万元，为预算的

118.31%，增长 32.17%；个人所得税完成 144 万元，为

预算的 122.03%，增长 25.22%；资源税完成 61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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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算的 113.51%，增长 28.81%；其他税种完成 2489

万元，为预算的 64.95%，下降 36.09%。

非税收入完成 6550 万元，为预算的 166.88%，增长

31.47%。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2351 万元，为预算的

212.57%，增长 118.70%；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288

万元，为预算的 48.08%，下降 50.52%；罚没收入完成

2292 万元，为预算的 125.45%，下降 22.15%；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164 万元，为预算的 94.25%，

下 降 2.96% ； 捐 赠 收 入 完 成 1450 万 元 ， 为 预 算 的

1933.33%，增长 1886.30%；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5 万

元，为预算的 25%，下降 73.68%。

2.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159412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92.61%，增长 4.28%。

一 般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18368 万 元 ， 为 调 整 预 算 的

99.59%，下降 2.76%；国防支出 1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8.33%；公共安全支出 5202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99.6%，增长 14.71%；教育支出 13327 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 95.19%，下降 0.38%；科学技术支出 126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89.36%，下降 17.1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161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5.57%，下降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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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69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36%，

增长 12.28%；卫生健康支出 886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5.69%，下降 6.19%；节能环保支出 12802 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 97.99%，增长 106.05%；城乡社区支出 751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2%，下降 43.34%；农林水支出

4583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8.92%，增长 0.63%；交通

运输支出 1198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4.78%，增长 6.73%；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2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85%，

下降 40.2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4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72.87%，下降 25.9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9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80%，下降 13.68%；住房保障支

出 250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8%，增长 0.72%；粮油

物 资 储 备 支 出 81 万 元 ， 为 调 整 预 算 的 100%， 增 长

26.5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6582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86.98%，增长 212.09%；其他支出 100 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 98.04%，下降 92.18%；债务付息支出 2562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7.56%；债券发行费用支

出 1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175%。

2024 年全县 “三公 ”经费预算安排 476 万元，比 2023

年压减 0.2%；预算执行 458万元，比年初预算压减 3.78%。

其中：公务接待费 133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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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325 万元，无因公出国（境）经费。严格落实了 “三公 ”

经费预算安排不超上年预算，年度预算执行不超当年预

算的 “双控 ”管理要求。

3.当年收支平衡情况

2024 年全县总财力 18895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21868 万元，返还性收入 905 万元，一般性转

移支付收入 10702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363 万元，

上年结转 31244 万元，调入资金 1917 万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转贷收入 114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38 万元。 2024 年全县总支出 188958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59412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16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11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3701 万元，调出资金 411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12718 万元。总财力与总支出相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37257 万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7693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5778 万元，上年结转 875 万元，调入资金 411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2500 万元。2024 年全县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37257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执行 23965 万元，调出资金 1917 万元，地方政府



- 6 -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100 万元，结转下年 9275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与总支出相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2 万元，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 2 万元。2024 年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

出 2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4101 万

元，为预算的 107.35%，下降 10.38%；预算支出执行 13714

万元，为预算的 109.48%，增长 12.27%；本年收支结余

387 万元，下降 89%。主要收支项目执行情况如下：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220 万元，支出 11707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81 万元，支出

2007 万元。

2024 年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79 万元，为预算的 85.32%，下降 21.62%；预算支出执

行 184 万元，为预算的 97.87%，增长 20.26%；本年收支

结余 95 万元，下降 53.2%。

（五）债务情况

1.债务总体情况

2024 年全县争取到政府债券资金 239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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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债券 11700 万元（一般债券 1100 万元，专项债券

106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2200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

券 10300 万元，专项债券 1900 万元）。

截至 2024 年底，全县债务余额 192774.35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72816.52 万元，专项债务 64360 万元，隐

性债务 55597.83 万元。累计共化解隐性债务 51643.13

万元。债务率为 85.53%，低于 120%的警戒线，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

2.新增债券使用情况

一般债券 1100 万元用于永和县沿黄主线（二期）500

万元，沿黄旅游公路（永和段）支线打石腰－白家山（蔚

家洼－靳家山）公路工程 600 万元；专项债券 10600 万

元用于永和县住建局灾后建设应急工程 9100 万元，永和

县殡仪馆建设项目 15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2200 万元，

全部用于偿还当年到期政府债券，为缓解当期政府偿债

压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落实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及

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1.多渠道挖潜增收，持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协同

联动，精准发力，系统性推进财税收入、资金争取等工

作，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是全力组织财政收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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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财税及

执收执罚部门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加强

财政收入征管，在各部门协同配合下，实现财政收入首

季“开门红”、半年“双过半”、年终超任务的喜人成

绩。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868 万元，同比增长

3.31%，全市排名第 5。二是大力争取政策资金。紧紧围

绕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国家最新确定的资金投向领

域，深入研究国家和省、市支持地方发展的政策措施，

争取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62796 万元、中央增发国债资

金 4035.91 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4634.63 万元、彩

票公益金资金 173 万元、债券资金 23900 万元，有效促

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三是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坚

持以财源建设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落实国家各项新增、

延 续 、 优 化 的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 2024 年 新 增 减 税 降 费

3698.85 万元，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活力。

2.聚焦民生保障，尽心竭力增进民生福祉。全力以

赴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兜实兜牢 “三保 ”支出

底线。2024 年我县 “三保 ”支出 50892.45 万元，其中：保

工资 29870.71 万元，保运转 2743.86 万元，保基本民生

18277.88 万元。一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安排资

金 20698 万元，支持就业补助、抚恤、社会福利、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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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残疾人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各项保险补助等

工作，全面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等提标政策。二是支持医疗健康事业。安排资金

8868 万元，保障公立医院建设、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

障救助等工作，全面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持续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三是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向全

县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及中等职

业教育等安排资金 13327 万元，做到了教育投入全方位、

全阶段、全领域覆盖，支持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

进乡村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是助推乡

村振兴发展。2024 年共整合资金 15392 万元，用于 4 大

类 40 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

目，其中：产业发展类项目 21 个 9239 万元，乡村建设

行动类项目 15 个 5356 万元，巩固三保障成果类项目 1

个 110 万元，就业类项目 3 个 688 万元。二是加大农业

投入力度。安排资金 2115 万元，兑现耕地地力补贴、农

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三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安排资金 1523

万元，保障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村内公共设施的维修维

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顺利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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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四是强化惠民惠农资金管理。通过“一卡通”

平台发放 28 项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4999 万元，各类财政

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4.精准施策强管理，提高财政治理效能。建立健全

财政制度体系，改进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

平。一是加大政府采购监管工作。2024 年政府集中采购

招投标备案项目 50 个，实现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6534.63

万元，成交金额 6438.83 万元，节约资金 95.80 万元，项

目资金节约率 1.47%。二是全力提升项目评审质效。有

效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质量，

为政府和财政节约项目建设资金提供科学的依据。全年

共接收预算评审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水利、农业、土

地、道路、特色产业等项目 55 个，送审金额 37754.93

万元，审定金额 33608.01 万元，审减 4146.92 万元，审

减率 10.99%。三是持续推进财政绩效管理。不断深化 “少

花钱、多办事、办成事 ”机制，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实现

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全年完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项目

25 个，涉及资金 83530 万元。

5.千方百计防风险，坚决筑牢安全运行底线。始终

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底线任务，强化债务管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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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成政府法定债务还本付息。按照《预算法》《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加强债务预算管理，坚决落实偿

债责任，及时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息。按照到期时间节

点，足额完成偿付 2024 年政府债务到期本息共计 18367

万元。二是抓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按照严控新增、消

化存量的原则，通过压实主体责任、争取上级政策、统

筹全县资源、科学调度资金等各种手段，全力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化

解存量隐性债务 11426 万元。三是持续推进消化暂付款

工作。坚持“消化存量、严控增量”原则，从盘活存量

资金和压缩支出两端共同发力，有效防范财政资金支付

风险， 2024 年共消化暂付款 4500 万元，确保了暂付款

总规模只减不增。

各位代表，上述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关键在于县委、

县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坚强领导，得益于县人大、县政协

的鼎力支持，也是全县各部门密切配合、扎实推进的结

果。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运行管

理中还存在一些困难问题：一是财政收入稳定性不高，

面临新的挑战；二是县本级财力有限，财政自给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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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保障和库款保障压力较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

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

也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 2025 年全县预算草案

2025 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 “十

四五 ”规划决胜收官和 “十五五 ”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做好

今年的财政预算工作，对于巩固提升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态势、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一）2025 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通盘考虑，

准确把握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稳

中求进总基调。二是支出预算在保障 “三保 ”的基础上，

重点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科技创新、巩固衔接、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及城市建设等重大战略和重点支出

事项。三是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

大支出规模，切实起到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作用。四

是坚持落实 “过紧日子 ”要求，严格落实 “三公 ”经费 “双

控 ”管理，严控会议、差旅、活动、培训等经费支出，进

一步降低运行成本。五是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深化零基

预算改革，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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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提高预算编制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

（二）2025 年收支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22500 万

元，增长 3%。其中：税收收入 19048 万元，增长 24%；

非税收入 3452 万元，下降 47%。

2025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24733 万元，

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500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88605 万元，上年结转 1271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2701 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 1361 万元，减

去债务还本支出 430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592

万元，下降 12.42%；国防支出 11 万元，无变化；公共

安全支出 4230 万元，下降 19.21%；教育支出 11110 万

元，下降 21.27%；科学技术支出 374 万元，增长 56.5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96 万元，增长 24.19%；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08 万元，增长 2.99%；卫生健康

支出 7219 万元，下降 4.79%；节能环保支出 2817 万元，

下降 79.23%；城乡社区支出 6182 万元，增长 1.66%；农

林水支出 32618 万元，下降 10.40%；交通运输支出 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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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47.10%；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73 万元，

下降 76.2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11万元，增长 429.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30 万元，下降 9.14%；住房

保障支出 3073 万元，增长 34.0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2 万元，下降 45.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855

万元，下降 43.19%；预备费 1200 万元，下降 2.08%；其

他支出 2 万元，下降 97.29%；债务付息支出 2265 万元，

下降 7.65%。

中央和省、市要求“坚持过紧日子”，压缩行政运

行成本，严格管控“三公”经费，特别是我县 2025 年财

力减少 15422 万元，其中：2025 年结算事项及上解支出

有山西省黄河重点生态区吕梁山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县级配套上划 8145 万元、民航

机场航线补贴经费上划 300 万元、生态环境局永和县分

局上划 849.18 万元、法院检察院上划 943 万元等共计

10772 万元，归还盘活资金 4650 万元。

2025 年全县“三公”经费预算 475 万元，比 2024

年预算减少 1 万元，下降 0.2%。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 34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35 万元，无因公出国（境）

经费。

2.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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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6683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153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6500 万

元，上年结转 9275 万元，收入总计 32611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2611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 万元，全部为

上级补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5852 万元，增长

20.69%；预算支出安排 14852 万元，增长 18.56%；本年

收支结余 1000 万元，增长 64.47%。主要预算项目安排

情况如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2673 万元，

支出 1267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179

万元，支出 2179 万元。

2025 年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03 万

元，下降 7.34%；预算支出安排 199 万元，增加 5.85%；

本年收支结余 104 万元，下降 25.18%。

三、完成 2025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25 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全市财政工

作会议部署，坚持“ 1243”发展思路不动摇，精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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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

保持财政平稳运行，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

生事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防范

化解风险，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

能，为全县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深化财政重点改革。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提

高预算编制质量，完善预算执行机制，建立预算执行全

过程监控体系，确保预算资金按进度、按规定用途使用。

常态化开展支出政策和项目资金清理，强化财政资金统

筹整合，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加强财政管

理体制运用，盘活存量资金，积极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为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2.多措并举聚财增收。坚持把壮大综合财力作为一

项根本性工作来抓，全面加强财源建设，落实“更加积

极的财政政策”，推动财政收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全面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目标。

强化“蓄水养鱼”意识，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确保

政策红利第一时间直达市场主体；优化组合融资担保、

贷款贴息、引导基金等政策工具，支持企业纾困发展；

完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税收服务机制，进一步巩固骨

干税源、基础税源，培植新兴税源，招引培育新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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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投向，组织

全县各部门积极向上争取，进一步壮大财力。

3.抓严抓细支出管理。在提升效益上精益求精，坚

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从严从紧把牢支

出“总开关”，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把

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花在紧要处。严格厉行节

约，健全“过紧日子”监督机制，依托预算一体化系统，

从严把控核算办公运行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持续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严控预

算追加事项，严禁无预算、无用款计划、超预算和超计

划拨付资金。从严控制 “三公 ”经费，切实将有限资金用

在刀刃上。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持续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机制，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严格落实

事前绩效评估、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结果与预算

安排挂钩机制，推动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常态化。做好预

算绩效管理全过程结果应用工作，对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差的项目压减预算，挤出“水分”，确保每一分财政资

金都花出实效。

5.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动态监测评估债务风险，规

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禁项目“未批先建”，坚决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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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隐性债务增量，有序稳妥化解存量，按计划完成全年

化债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坚决兜牢

“三保 ”底线，继续做好 “三保 ”监控、预警、应急处置工

作，坚持 “三保 ”预算足额安排，资金优先保障。提高库

款保障能力，落实 “日监测、月提示 ”工作机制，做到问

题早发现、早预警。严格财政暂付款管理，强化预算执

行约束，严控暂付款规模，规范借出款项范围和期限，

完善借出款项审批程序，加强预拨经费和其他应收款管

理，确保暂付款总规模只减不增。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新的

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勠力同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

真抓实干，全力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为 “十四五 ”规划顺利收官和 “十五五 ”规

划良好开局打好基础，为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永和新篇章做出财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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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名词解释和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包

括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下同）的预算和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级收入、

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政府

的上解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级支出、对

上级政府的上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

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

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

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

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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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

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

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地方本级收入：指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列入地

方预算，直接缴入地方金库的财政收入。具体由两部分

组成：一是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的地方分享部分，资源税的地方分享部分，地方

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

增值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二是非税收入，

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

收入等。

6.“三公 ”经费预算：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7.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一般也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

度，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集中收缴制度。是指由财政部

门代表政府设置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财政性资金

的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和核算。

财政收入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缴入国库，财政支

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由财政集中支付或授权预算

单位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或最终用款单位。未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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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资金均保留在国库单一账户，由财政部门代表政

府进行管理运作。

8.转移支付（一般、专项）：是政府间的一种补助，

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

现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

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目前转移支付主要由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构成。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

用途，由接受拨款的政府自主使用，包括均衡性转移支

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等；

专项转移支付又称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规定资金

使用范围的转移支付，要求专款专用。目前，专项转移

支付主要用于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节能环保、社会

保障和教育等方面。

9.财政结转资金：指结转的财政结余资金中有专项

用途、需继续安排使用的资金。一般来说，结转资金都

是跨年度使用的。

10.财政结余资金：主要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

年度内，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当年尚未支

用的财政拨款资金。

1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由政府设立的，从规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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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筹集的，用于调节和平衡预算运行的预算储备资金。

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单设科目，增加补充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动用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

12.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是对现行单一年度预算平

衡机制的一种改进，是指在财政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

建立健全跨年度的、合理的平衡机制，实施依法征税，

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更好地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

13.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

术，不仅实现财政资金收缴和支付业务完全 “无纸化 ”运

行，而且把传统相对独立的分散管理整合成一个完善的

管理链条，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安全管理水

平。

14.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效管理是指在预算管理中

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

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逐步建

立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

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 ”的预算绩效管理机

制，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活动。

15.支出功能科目：指反映政府管理和主要职能活动

的分类科目。分 “类、款、项 ”三级设置。主要分类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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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

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节能

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金融支

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住

房保障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预备费、其他支出、转移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6.支出经济科目：指反映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

途的分类科目。分 “类、款 ”二级设置。主要分类具体包

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资本性支出、对企业补助、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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